
114 年花蓮縣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(A) 
個案管理人員 Level Ⅱ課程簡章 

(7/1、7/2、7/3、7/4) 

一、訓練目的 

為增加社區整合型服務個管服務品質，以利提供長照服務個案更適切

之服務，故辦理個案管理師繼續教育訓練，藉以幫助個案管理師了解

自己的角色及需具備的能力，並強化其專業知識及基本工作技能。 

二、招生人數 

上限人數 30 人。 

三、受訓對象資格 

任職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(A) 現職個案管理人員。 

四、資格訓練規劃 

1. 主辦單位：花蓮縣衛生局 

2. 承辦單位：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顧關懷協會 

3. 課程時數：32 小時 

4. 課程日期、地點 

辦理日期 辦理地點 

114 年 7 月 1 日(星期二) 

花蓮縣衛生局簡報室 

（花蓮市新興路 200 號） 

114 年 7 月 2 日(星期三) 

114 年 7 月 3 日(星期四) 

114 年 7 月 4 日(星期五) 

 



五、報名資訊 

1. 報名期限：114 年 5 月 30 日上午 9 時至 6 月 27 日下午 15 時止

（額滿即終止報名）。 

2. 報名方式： 

l 採取網路報名，依完成報名先後順序錄取。 

l 報名網址： 

https://www.beclass.com/rid=294ff9f6834a480d878e 

3. 報名檢附資料： 

l 現職 A 個管學員須檢附： 

(1) Level 1 證書。 

(2) 請至衛福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資訊-【人員管理系統】-

【300 機構登錄管理】截圖系統登錄畫面，並蓋上機構大

小章。（請參考本簡章最後圖示） 

(3) 具 A 個案管理人員初階訓練(含專業基礎課程 20 小時及案

例實作 6 小時)完訓證明。 

(4) 外縣市學員請一併出具工作相關證明。 

4. 報名注意事項： 

l 報名時，請再次確認課程時間是否能全程出席，若無法全程出

席，建請參考其他場次，以免喪失完訓資格。 

l 報名者須完全符合「受訓對象」之條件，本會將以「e-mail」通

知錄取；完成報名者不代表已錄取，本會保留最終審核之權利，

本課程採線上報名，請勿偽造他人身份及單位登錄資料進行報

名以免觸犯法律。 

六、繼續教育積分 

1. 長照積分字號申請中，需完成完整訓練不得缺堂，方能取得積分。 

2. 任職於偏遠地區者，積分得予二倍計。「偏遠地區」指原住民族區、

離島地區及長照偏遠地區。(請參考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標準)  



七、課程表 

第一天：114 年 7 月 1 日 (二) 

時間 課程名稱/課程內容 講師 

08:00-08:30 報到 

08:30-09:30 溝通與協調 
維安社會工作師事務所

所長黃佩瑩 
09:30-10:30 人身安全 

10:30-12:30 服務品質之評估與監測 

13:30-15:30 
評估量表的指標內涵與

運用 屏東縣政府長期照護處

照顧管理督導陳怡柔 15:30-17:30 擬定照顧計畫 

第二天：114 年 7 月 2 日 (三) 

時間 課程名稱/課程內容 講師 

08:00-08:30 報到 

08:30-10:30 
社區工作方法及社區服

務資源連結 

維安社會工作師事務所

所長黃佩瑩 

10:30-12:30 
失能身心障礙者的需求

分析及資源連結 

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

副教授王文娟 

13:30-15:30 
長照輔具與居家無障礙

環境服務及資源連結 好生活居家職能治療所

所長曾翊庭 
15:30-17:30 

失智者的需求分析及資

源連結 

第三天：114 年 7 月 3 日 (四) 

時間 課程名稱/課程內容 講師 

08:00-08:30 報到 

08:30-10:30 照顧會議的意義與方法 泳旭樂活股份有限公司

執行長/台灣居家護理

暨服務協會教育研究委

員陳如珊 

10:30-12:30 
復能專業服務及資源連

結 

13:30-15:30 感染管制 



15:30-17:30 

家庭照顧與高負荷家庭

處理機制(納入台灣老人

疏忽辨識工具)教材 

恒好居家式長照機構家

照專員江美葉 

第四天：114 年 7 月 4 日(五) 

時間 課程名稱/課程內容 講師 

08:00-08:30 報到 

08:30-10:30 倫理議題及實務研討 

天主教中華聖母社會福

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執行

長黎世宏 

10:30-12:30 
個案研討 

(跨專業領域資源運用) 

13:30-17:30 
個案研討 

(跨專業領域資源運用) 

八、注意事項 

1. 報名後因故無法參與，請於 3 日內電洽承辦單位取消報名。 

2. 如遇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，則另行通知擇期舉行。 

3. 為響應環保，請自備水壺及餐具（不供餐）。 

九、交通資訊 

l 花蓮縣衛生局 (花蓮市新興路 200 號) 

①  搭乘臺鐵： 

由花蓮火車站(前站)出站後，搭乘計程車往車程約 10 分鐘抵達 

②  搭乘飛機： 

由花蓮機場出站後，搭乘計程車往車程約 15 分鐘抵達 

十、聯絡窗口 

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顧關懷協會 簡小姐(0934-285077)。 

電子郵件：sji00259@gmail.com 

Line@：https://lin.ee/Eostbgr 

 

 



登錄於任職機構之截圖 

 


